
关于德宏州社会福利院
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

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，即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，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。

一、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

我院于2006年建立，是以提供收养服务，弘扬救助精神。孤儿、弃婴收养，家庭无力照管残疾儿童收养，“三无”老人收养，在华无人照顾海外侨胞与外籍华人收养，老人自愿有偿收养；收养对象康复治疗等相关社会服务的一家事业单位。我院总占地面积35.6余亩，建筑面积10441平方米；已建成综合办公楼一幢，老年住宅一幢，老年公寓两幢，儿童住宅一幢，餐厅和多功能活动中心一幢,中心敬老院一幢，儿童院一幢。拥有老年床位198套，儿童部床位150张。单位下设办公室、医务室、儿童部、老年部、中心敬老院、后勤部、艾滋孤儿救助指导中心七个部门。 
二、部门预算编制情况

德宏州社会福利院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坚持依法理财、厉行节约、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、统筹兼顾的原则。紧密结合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财政形势，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，反对铺张浪费，健全厉行节约的长效机制，坚持改革创新，推进改革绩效管理，提高预算透明度等指导思想来编制本单位部门预算。
三、部门基本情况

纳入2017年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，属其他事业单位。部门在职人员编制20人，其中：事业编制20人。部门在职实有人数20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20人；离退休人员4人，其中：离休0人，退休4人。在编实有车辆3辆。
四、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7年德宏州社会福利院财务总收入310.4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310.4万元，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万元，事业收入0万元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，其他收入0万元。

2017年德宏州社会福利院财政拨款收入310.4万元，其中，本年收入310.4万元，上年结转收入0万元。本年收入中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310.4万元（本级财力310.4万元，专项收入0万元，执法办案补助0万元，收费成本补偿0万元，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0万元，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0万元），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0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万元。

2017年德宏州社会福利院预算总支出310.4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201.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65％，项目支出108.8万元，占总支出的35％。基本支出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，分别列：“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－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”支出23.34万元，主要反映我单位退休人员工资的支出；“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－社会福利”支出162.99万元，主要反映我单位在职人员工资、单位日常运转的支出；“住房保障支出-住房改革支出”支出15.27万元，反映我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支出。项目支出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，列“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－社会福利”支出108.8万元，主要反映社会福利收养人员生活医药费及护理收养人员的10名临时工工资。
（1） 基本支出情况

2017年用于保障德宏州社会福利院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201.6万元，包括基本工资，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191.4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95％；办公经费、水电费、汽燃费、差旅费等日常公用经费（商品和服务支出）支出10.2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5％。因在职人员工资增加，与上年对比基本支出增加27.47万元。

（2） 项目支出情况

我单位2017年用于保障社会福利收养人员日常生活医药费支出80万元、护理收养人员的10名临时工工资支出28.8万元，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护理人员工资增加，与上年对比项目支出增加1.2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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